國立交通大學馬術社組織章程
1. 總則
第1條 本社訂名為「國立交通大學馬術社」，簡稱「交大馬術社」。
第2條 本社以學習馬術、並了解相關的馬術知識為宗旨。
第3條 本社所在馬場位於新竹縣竹東鎮柯湖路一段 157 之 6 號。
2. 社員
第4條 凡交通大學在籍之大學部、研究部學生皆可入社。
第5條 凡欲入社同學需經社長同意後始得入社。
第6條 凡為本社社員享有以下權利：
1. 參加本社所舉辦之各項活動。
2. 擔任社長，副社長及各幹部之機會。
第7條 凡本社社員皆須盡以下義務：
1. 遵守本社章程及決議案。
2. 盡力完成本社委派之任務。
3. 繳納本社所決議之社費。
4. 參加本社的每一次會議。
5. 如要請假須在當天中午12:00前事先向社長請假。
3. 組織與職權
第8條 本社行政部門設置社長、副社長各一人，下設總務、美宣。
第9條 本社社長之職權，總理本社社內各項行政事務，並主持各項社內會議，對外會議代表本社出席，整理保管社內所有資料。
第10條 本社副社長協助社長處理社內各項行政事務、社課與各項活動的攝影與紀錄、，並在社長不在時擔任代理社長。
第11條 本社各幹部職責如下：
1. 總務：
1. 負責本社各項財務收支、預算編列及財產保管。
2. 製作財務收支表。
2. 美宣：
1. 負責本社粉專的文稿。
2. 本社活動的布置。
4. 社團幹部及指導老師
第12條 正、副社長之產生
1. 本社社長、副社長各一人，任期為一學年。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期末社員大會由本社社員普選產生之。
2. 暑假時交接。
3. 正、副社長如因發生重大失職情形，得以提出罷免。罷免案需在該任期開始三個月後經三分之二社員連署始得提出，罷免案一提出，原任社長不得主持該會議，另由社員推選代理主席，處理罷免事宜及暫理本社各項事務。
4. 正、副社長若因違反校規情節嚴重，主管單位(課外活動組)得逕予停權或撤職處理，社內事務則另由其他幹部代理之。
第13條 社團幹部
本社行政部門幹部任期皆為一學年，資格如下：
1. 各個幹部由全體社員選舉產生，須為本社社員。
2. 若幹部有失職情況發生，得由全體社員召開臨時社員大會另行遴選。
第14條 指導人員之聘請
1. 本社指導老師以聘請所羅門馬場教練為原則。
5. 財務
第15條 經費來源
1. 社員繳納之社費。社費每學期收取一次，第一次收取金額為1000元，第二學期開收取500，兩學期同時繳交金額為1200元。
2. 學校補助。
第16條 如有以下情形可動用本社社費：
1. 採買、租借本社所需之一切物品。
2. 維護本社財產所需。
3. 聘請指導老師所需之費用。
第17條 凡本社經費之所有收支明細，皆需公告全體社員。
6. 會議程序
第18條 社員大會於每學期期初及期末召開，由全體社員出席，社長主持。如有特殊需要，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其效力同例行社員會議。
第19條 社員大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社員列席，始得召開。
第20條 幹部會議
1. 幹部會議由社長、副社長及各幹部組成
1. 擬定年度活動計畫
2. 活動討論與決議
3. 日常事務及社員大會決議事項執行
4. 幹部推選
2. 幹部會議應有全體幹部出席。出席幹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通過
7. 本章程經社員會議通過，轉呈指導老師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異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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